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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堂、中堂～講道概要  
約翰福音第 60 講  

日期：2019 年 12 月 15 日    講題：為主作見證 

講員：朱卓慈牧師    經文：約翰福音十八 12‐27 

  
 
引言：信徒面對逼害 

信仰的見證 
 
大綱： 

1)  面對迫害  (v.12‐18) 

A) 面對不義的逼害 

B) 為主作見證的掙扎 

 

2)  面對考驗  (v.19‐27) 

A) 主有純正的真理 

B) 主有合理的辯證 

C) 人卻會軟弱跌倒 

 
生活實踐：信徒見證主會帶來挑戰或逼害，或許我們會退縮失敗，

但我們可學習主的榜樣，倚靠祂的恩典勇敢的為主作見

證。 

 

 

  約翰福音十八 12‐27   
(和合本修訂版) 

第12節 那隊兵、千夫長和猶太人的警衛拿住耶穌，把他捆綁了， 
第13節 先帶到亞那面前，因為他是那年的大祭司該亞法的岳父。 
第14節 這該亞法就是從前向猶太人忠告說「一個人替百姓死是有利

的」那個人。 
第15節 西門‧彼得跟著耶穌，另一個門徒也跟著；那門徒是大祭司

所認識的，他就同耶穌進了大祭司的院子。 
第16節 彼得卻站在門外。大祭司所認識的那個門徒出來，對看門的

使女說了一聲，就領彼得進去。 
第17節 那看門的使女對彼得說：「你不也是這人的門徒嗎？」他說：

「我不是。」 
第18節 僕人和警衛因為天冷生了炭火，站在那裏取暖；彼得也同他

們站著取暖。 
第19節 於是，大祭司盤問耶穌有關他的門徒和他教導的事。 
第20節 耶穌回答他：「我一向都是公開地對世人講話，我常在會堂

和聖殿裏，就是猶太人聚集的地方教導人，我私下並沒有講

甚麼。 
第21節 你為甚麼問我呢？去問那些聽過我講話的人，我所說的，他

們都知道。」 
第22節 耶穌說了這些話，旁邊站著的一個警衛打了他一耳光，說：

「你這樣回答大祭司嗎？」 
第23節 耶穌回答他：「假如我說的不對，你指證不對的地方；假如

我說的對，你為甚麼打我呢？」 
第24節 於是亞那把耶穌綁著押解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裏。 
第25節 西門‧彼得正站著取暖，有人對他說：「你不也是他的門徒

嗎？」彼得不承認，說：「我不是。」 
第26節 大祭司的一個僕人，是被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親屬，說：「我

不是看見你同他在園子裏嗎？」 
第27節 彼得又不承認，立刻雞就叫了。


